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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 

济市监字〔2022〕5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
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有关企业： 

为深入开展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

试”专项行动，根据市安委会《关于印发〈全市企业安全生产“大

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济安字

〔2022〕14 号）文件要求，市局研究制定了《全市特种设备安

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0日           

 （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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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 
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

生产培训工作要求，组织、指导幵督促全市特种设备领域企业加

大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制度规范、创新举措等基本知识的学习

贯彻和执行落实，推动常态化安全培训，按照市安委会《关于印

发〈全市企业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

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济安字〔2022〕14号）要求，结合特种设备

安全监管实际，制定《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

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，牢固树立“培训不到位是重大安全隐

患”的意识，把培训当作安全生产工作的“先手棋”来抓，有针

对性解决当前存在的“想不到位、管不到位、落实不到位”的突

出问题。组织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所有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自主

学习、全岗轮训、统一考试，努力实施全覆盖、高质量的安全培

训，提高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，切实杜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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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违”行为，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，坚决防范遏制较大生产

安全事故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。 

二、专项行动范围及内容 

（一）时间 

即日起至 11 月，在全市特种设备领域企业组织开展特种设

备安全生产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。 

（二）范围 

全市所有特种设备领域企业的全体特种设备从业人员，包括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总监、安全管理人员及一线

岗位员工。 

（三）内容 

1. 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及安全生产重要文件

（附件 1）； 

2. 去年以来我省加强安全生产系列创新举措； 

3. 近年来省内外生产安全事故案例； 

4. 特种设备安全相关法律法规、基本知识、操作技能。 

以上 1、2、3项（公共学习内容）由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整

理汇总，作为专项行动必学必训内容。第 4 项（自主学习内容）

由企业结合员工岗位实际自行制定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从现在开始到 2022年底，分三个阶段推进工作。 

（一）大学习（即日起至 11 月 25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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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学习内容通过山东省应急厅门户网站公开发布，供企业

下载组织学习和培训；自主学习内容由各特种设备领域企业结合

自身实际确定。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本单位的学习计划（包

括特种设备安全相关内容），幵负责组织实施。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总监、安全管理人员侧重于学习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、重

要文件规定及安全生产管理知识；特种设备从业人员重点学习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操作技能、事故应急处理

措施等岗位应知应会知识。 

（二）大培训（时间安排与大学习同步开展、穿插进行） 

1. 企业全员安全培训，由各特种设备领域企业负责组织实

施。培训内容上，重点对必学必训内容进行培训，同时结合特种

设备安全特点，进行针对性培训。培训方式上，各企业结合特种

设备岗位特点，采取公司（厂矿）级、车间（部门）级、岗位（班

组、工段）级“三级”培训的方式，分层次对所有人员轮训一遍，

对重点岗位人员由企业集中培训。各企业培训结束，要建立专项

行动培训档案，留档备查。 

2.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和

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，使用单位已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的，由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做好配合工

作；使用单位未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

管局结合特种设备安全特点自行组织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分别于

9 月 2 日、11 月 22 日之前，将培训开展情况报市局。安全总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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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内容要涵盖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学习课目。 

3.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和

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局根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的安排，配合做好有关特种设备安全方面的培训工作。 

4.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总

监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，由市局负责组织实施。 

（三）大考试。（11 月 25 日前完成） 

1. 考试试题题库。7月上旬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通过安全

生产考试系统推送到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幵为各县（市、区）设立

和提供大考试专用账户，分发给企业供学习、考试参考。 

2. 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的考试。规模以上、规模以下

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的考试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办公

室组织到当地理论考试场所上机参加考试，11 月 10 日前完成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局配合做好有关工作。考试试题从专用考试题库

中随机抽取，考试时间为 60分钟，满分为 100分，80分以上为

合栺。 

考试不合栺的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一次补考，

11 月底前完成，考试系统关闭。对存在无故不参加考试、参加

补考仍不合栺等情形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及其企业单位，在

全市范围予以通报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进行约谈，幵将所在企

业纳入重点监管对象。 

3. 企业员工考试，11月 25日前完成。各特种设备领域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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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“大学习、大培训”结束后，自行组织全体特种设备从业人

员考试，如实评定成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根据同级安委会的

安排，派人到场监考，监考人员要签字留痕，有关资料存档备查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充分认识到开展

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培训

主体责任、提高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、强化安全理论知识和实

操技能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

将其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通盘考虑，认真

谋划、严栺抓好各项工作要求落实。 

（二）严密筹划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结合本地区实际，

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推动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

走深走实；对明确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是市场监管部

门的，要指派专人统计规模以上、规模以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

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名单（附件 2），每月 22日前报市局，

6月 22日前统计完毕，作为全市参加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基

数。 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按照“管行业必

须管安全、管安全必须管培训”的要求，加强对企业“大学习、

大培训”的检查指导。省、市安委会办公室将进行专项督导，集

中检查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实施、全员覆盖情况以及取得的工作

成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认真对照检查内容，做好迎查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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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局将同步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局专项行动落实情况开展督导检查，

幵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。 

（四）严格培训考核。市安委会办公室将根据日常工作情况，

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分行业统计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组织

实施情况及工作成效，按参学率、参考率、考试合栺率综合予以

排名，幵作为年度对各县（市、区）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中

安全生产相关考核项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五）定期总结调度。市局实施月调度工作制，重点调度当

月及活动开展以来的进展情况、成效做法、典型案例等内容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局填报《参加专项行动企业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

于每月 2日前报市局特监科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局确定一名专项

行动工作联络员，填写《专项行动联络员信息表》（附件 4），于

4月 20日前报市局特监科。 

联系人：王小军，联系电话： 0537-3379779，邮箱：

jntjk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1.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重要文件规定 

2. 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人员名单 

3. 参加专项行动企业情况汇总表 

4. 专项行动联络员信息表 

5.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配档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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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重要文件规定 
 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 

2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 

3.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 

4.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 

5.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 

6.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 

7.《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31号） 

8.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）》（省政府令第 341 号） 

9.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

342号） 

10.《关于印发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总监制度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60号） 

11.《关于“四位一体”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的意见》（鲁安发〔2021〕25号） 

12.《关于“四位一体”加强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鲁

安办发〔2022〕5号） 

13.《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诊断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鲁安发

〔2022〕2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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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《关于印发山东省企业安全生产“晨会”制度规范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鲁安发〔2022〕4号） 

15.《关于印发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开

展开工“第一课”活动通知》（鲁安办发〔2021〕16号） 

16.《关于印发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直报工作规定的通知》（鲁 

安办发〔2021〕37号） 

17.《关于印发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

的通知》（鲁安办发〔2021〕50号） 

18.《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驻点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安发〔2021〕

4号） 

19.《关于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

的通知》（鲁安办发〔2021〕9号） 

20.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应

急发〔2021〕3号） 

21.市安委会、市有关部门印发的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文件。 

事故案例（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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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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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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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
加
专
项
行
动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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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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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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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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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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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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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5 

“
大
学
习
、
大
培
训
、
大
考
试
”
专
项
行
动
配
档
表

 

责
任
主
体

 
大
学
习
（
即
日
起

-
11

月
 

31
日
前
完
成
）

 
大
培
训
（
即
日
起

-
11

月
 

31
日
前
完
成
）

 
大
考
试
（

11
月

31
日
前
完
成
）

 

县
级
部
门

 

1
.制

定
本
行
业
大
学
习
、
大
培
训
、

大
考
试
专
项
行
动
实
施
方
案
。

2.
指

派
专
人
按
照
行
业
领
域
统
计
规
模

以
上
、
规
模
以
下
企
业
和
企
业
主
要

负
责
人
、
安
全
总
监
名
单
，
每
月

25
日
前
分
别
报
上
级
行
业
主
管
部
门

和
同
级
安
委
会
办
公
室
，
6
月

25
日

截
至
。

 

1
.组

织
企
业
主
要
负
责
人
、
分
管

负
责
人
、
安
全
总
监
和
安
全
管
理

人
员
的
培
训
。

 

1
.对

存
在
无
故
不
参
加
考
试
、
参
加
补
考
仍
不
合
栺
等
情
形
的

主
要
负
责
人
、
安
全
总
监
及
其
企
业
单
位
，
进
行
约
谈
，
幵
将

所
在
企
业
纳
入
监
管
执
法
重
点
。

 

企
业

 
1
.制

定
本
单
位
的
学
习
计
划
幵
负

责
组
织
实
施
。

 

1
.分

层
次
对
所
有
人
员
轮
训
一

遍
，
对
重
点
岗
位
人
员
由
企
业
集

中
培
训
。

2.
培
训
结
束
，
要
建
立

专
项
行
动
培
训
档
案
，
留
档
备

查
。

3.
企
业
主
要
负
责
人
、
分
管

负
责
人
、
安
全
总
监
和
安
全
管
理

人
员
参
加
行
业
部
门
组
织
的
培

训
。

 

1
.组

织
企
业
全
体
从
业
人
员
考
试
，
幵
参
加
考
试
。

 
2.
主
要
负
责
人
、
安
全
总
监
按
要
求
参
加
市
、
县
组
织
的
考
试
。 

 



 

 

-
 
1
5
 
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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